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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、中

医药局、疾控局：

近年来，公众对健康知识的需求日益增强，互联网已成为

公众获取健康科普信息的重要途径，但个别医务人员以健康

科普名义“带货”“打广告”、违规泄露医疗信息，违背了

健康科普初衷、损害了医疗行业形象。为进一步规范医务人

员互联网健康科普行为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

生与健康促进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》《医疗

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》《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

息服务管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家

中医药局、国家疾控局组织制定了《医务人员互联网健康科

普负面行为清单（试行）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

行，结合实际开展工作。同时，提出以下工作要求。

一、地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（含中医药、疾控主管部

门，下同）和医疗机构要充分认识医务人员普及健康科学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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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是提升全民健康素养的重要举措，要鼓励支持医务人员规

范开展线上、线下健康科普，采取通俗易懂、喜闻乐见的多

种形式，向公众提供科学、准确的健康信息和知识普及。

二、医疗机构要压实管理责任，建立健全互联网健康科普

账号备案制度。医务人员（含进修培训学习人员）以医疗机

构及其职能部门名义或个人职务身份在各类网络平台开设

的互联网账号，应向所在医疗机构报告。医疗机构要建立台

账并实行动态管理。要全面加强对医务人员法律法规、健康

科普等方面的教育培训，强化医务人员遵规守纪意识，确保

健康科普形式规范、内容科学准确。要加强对医务人员互联

网健康科普行为的日常监测，建立账号内容常态化抽检制度。

发现负面行为时，应视情节轻重依法依规给予相关人员相应

处理，及时纠错或删除相关内容，情节严重的立即责成相关

负责人暂停账号运营。涉嫌违法违规情形，应依据相应法律

法规和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三、地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强化监管责任，及时发

现和反馈各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互联网健康科普情况。接

受监督举报，出现负面舆情时，指导医疗机构立即核实处置。

发现非医务人员冒用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身份并开展违法违

规宣传等行为的，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加强案例警示教育，

定期总结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健康科普乱象处置典型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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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进行通报，督促提醒各医疗机构举一反三，强化日常管理

和自查自纠。

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国家中医药局综合司

国家疾控局综合司

2025 年 10 月 31 日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
医务人员互联网健康科普负面行为清单（试

行）

一、不得发布与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相违背，损害卫生健康

事业发展，损害卫生健康行业形象的内容。

二、不得以健康科普形式违法违规发布各类广告、导流导

诊，或通过直播带货等形式推销和销售医药产品、养生课程、

保健食品等牟利。

三、不得泄露患者个人信息，或未经患者授权同意，展示

可识别个人身份的影像、图片或文字。

四、不得宣传推广与岗位不匹配、超出本人专业领域的内

容。

https://www.nhc.gov.cn/yzygj/c100068/202511/e21f87287e754f19bd0330bc4471c92e.shtml
https://www.nhc.gov.cn/yzygj/c100068/202511/e21f87287e754f19bd0330bc4471c92e.shtml
javascript:window.print()


五、不得发布未经科学验证、虚假错误内容，不得断章取

义曲解专业指南、行业标准等，误导公众对科学知识的理解。

六、不得夸大病情和疾病治疗效果，不得以“神医”“神

药”名义进行宣传，不得通过虚构病例、杜撰故事等手段误

导公众，特别是在涉及高风险诊疗技术、尚处于研究阶段的

诊疗手段等方面。

七、不得滥用人工智能技术，发布未经核准真实性、科学

性，或未添加显著人工智能生成合成标识的健康科普内容。

八、不得发布违背伦理道德和公序良俗、违反医德医风的

内容，不得在健康科普中出现低俗、“擦边”、哗众取宠、

话题炒作等不良内容吸引流量。

九、未向医疗机构报告，不得以该医疗机构及其职能部门

名义或个人职务身份(含存在可推断单位及身份的相关标识

及提示内容)开展互联网健康科普。

十、不得在离职后沿用原单位和职务信息开展互联网健康

科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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